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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是依据会计利润作纳税调整后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依适用

税率求得的，然后减去按月（季）的预缴额，等于应补（退

）税额。假如对当年或上年查增（减）的会计利润只作补缴

所得税额，不作调整“本年利润”或“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等计提应缴所得税的账务处理，在汇算清缴时，形式上已缴

所得税了，实际上可能出现明补暗退现象。不仅如此，一些

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因忽视账务调整工作，存在成

本费用的多计或少计，或用其他方式人为地虚列利润等现象

，增加或减少下年度或以后年度利润，使得已作纳税处理的

已税利润在以后年度又出现继续征税的情况，增加企业不必

要的负担，还会使企业财务状况和反映的会计信息失真。 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一般涉及两方面调整：一是账务调整，一

是纳税调整。账务调整只是针对违反会计制度规定所做账务

处理的调整，纳税调整则是针对会计与税法差异的调整。前

者必须进行账内调整，通过调整使之符合会计规定；后者只

是在账外调整，即只在纳税申报表内调整，通过调整使之符

合税法规定。由于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应该建立在会计利润

总额基础之上，所以账务调整的结果也必然在纳税申报表中

得以体现。企业不仅要根据调整后的数额正确填列《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相关附表，而且要根据账务调整

数字调整报告年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数字和本年度会计报

表相关项目的年初数。 调整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日常审



核中发现错账的调整方法。日常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往往是

错误的账项尚未影响到其他核算。如审核当期材料采购成本

，发现将采购基建材料的运杂费记入原材料成本，该材料尚

未领用。对这类错误问题，可采取会计记账中错账的更正方

法，直接进行调整，一般有红字更正法和补充登记法两种。

红字更正法是采取先用红字冲销原错误会计分录，然后再编

制正确的会计分录的错账更正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会计科

目用错，或会计科目虽未错，但实际记账金额大于应记金额

的错误账项；补充登记法主要是对少记漏记的金额，采用转

账分录，直接将少记、漏记的金额重新补充登记入账，纠正

错误的一种错账更正方法。它主要适用于漏记，或错账所涉

及的会计科目没有错误，而实际记账金额小于应记金额的情

况。 2.年终结账前查出错误的调整方法。审核期若是在年终

结账前，对于查出的错误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直接在当期有

关账户进行调整。如涉及实现利润数额的，可以直接调整“

本年利润”账户的数额，使错误问题得以纠正。如补缴上年

度的所得税属于税前不予扣除项目，会计制度的规定，补缴

上年度的所得税，应调整上年度的所得税费用。汇算后通过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期末转入本年利润，在下一年度的

汇算清缴时，不作为税前扣除项目，这样会造成“纳税调整

前所得”与企业的利润表的“利润总额”不完全一致。如果

为了两者一致，则先做费用扣除，然后再作为其他纳税调增

项目填报也可，或者按会计制度规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直

接计入未分配利润科目。 3.以前年度影响损益项目的调账处

理。纳税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其会计处理办法同国家

税收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纳税



。依照税收规定予以调整，按税收规定允许扣除的金额，予

以扣除。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在收益、费用和损失的确认、

计量标准与企业所得税法规的规定上存在差异。对于因会计

制度及相关准则就收益、费用和损失的确认、计量、记录和

报告，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的确认、计量标准与税

法不一致的，不得调整会计账簿记录和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

金额。企业在计算当期应缴所得税时，应在按照会计制度及

相关准则计算的利润总额（即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的基础

上，加上（或减去）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与税法规定就某项

收益、费用或损失确认和计量等的差异后，调整为应纳税所

得额，并据以计算当期应缴所得税。企业在年度中间发现以

前年度会计事项影响损益的调整，涉及补退所得税的，应对

以前年度的利润总额（或亏损总额）进行调整，通过“以前

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进行账务处理。对上年度一些属消耗性

费用（企业生产经营已实际支付的如不涉及产品成本核算的

工资、工会经费、捐赠、招待费、罚款等费用）的开支，就

其应补退的所得税数额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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